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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鸿鑫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被告启东市缆绳厂 被告张继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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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调 解 书

（2005）通中民三初字第0059号

原告鸿鑫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荃湾白田??街53-61号华伟工业大厦3字楼301室。  

法定代表人杨莲珍，董事。  

委托代理人杨中伟，江苏南通扬子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启东市缆绳厂，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三甲镇。  

法定代表人张继生。  

被告张继生，男，1959年7月11日生，住江苏省启东市吕四镇海兴村。  

案由：借款合同纠纷  

原告鸿鑫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鸿鑫公司）起诉称：1997年11月19日，被告启东市缆绳厂（下称缆绳厂）向中国

农业银行启东市茅家港办事处借款24万元，约定利率1.5‰，还款期限至1998年10月18日，但到期后缆绳厂未还款。

2000年3月18日，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下称长城公司南京

办）。2004年12月22日，长城公司南京办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南通长盛资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南通长城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2005年5月17日，南通长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又将这一债权转让给原告鸿鑫公司。上述债权转让以公告

和公证送达方式通知了缆绳厂。缆绳厂由张继生出资设立，已经于2001年10月16日被工商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张继

生依法负有对缆绳厂的义务。请求：1、缆绳厂归还借款本金24万元、利息125136元；2、张继生对缆绳厂进行清算，并

用清理所得偿还原告的借款；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缆绳厂承认借款是事实。  

被告张继生辩称其本人没有清理能力。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三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被告缆绳厂于2005年10月30日前向原告鸿鑫公司偿还欠款本金24万元及利息125136元，或以其所拥有的等值资

产抵偿上述债务；  

二、原告鸿鑫公司放弃对被告张继生的诉讼请求；  

三、案件受理费10123元，诉讼保全费2420元，其他诉讼费400元，合计12943元，由被告缆绳厂负担，；实际执行

费500元，由原告鸿鑫公司负担。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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